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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总则

第 1.1 条规划背景

核能是高效稳定的零碳能源，大力推进核能集中供热是构建清洁

低碳、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和实现“碳达峰、碳中和”目标的重

要支撑。《海盐县集中供热规划（2021-2025年）》中明确将核能

集中供热纳入规划，由秦山核电（核能综合利用平台）负责海盐县行

政区划范围的核能供热。浙江海盐核能供热示范项目首期工程已于

2021年底投运，并运行一个采暖季。

海盐核能供热将进入快速发展时期，为高标准、高质量推进海盐

县核能集中供热工作，做好与国土空间规划、集中供热规划等上位规

划的有效衔接，为浙江海盐县核能供热示范工程实施提供规划选址和

建设依据，以达到改善民生，推进产业发展的目标，特编制《海盐县

核能集中供热管道专项规划（2022-2030）年》。

第 1.2 条规划指导思想

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为指引，坚定不移贯彻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新发展理

念，落实“碳达峰、碳中和”目标要求，以海盐县国土空间规划为指

导，以改善人民生活条件和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为根本，结合海盐县城

市发展现状，充分发挥核能基础设施优势，统筹规划核能供热管道设

施，有序推进核能供热覆盖范围，并积极拓展多样化应用场景，从而

构建安全、绿色、零碳、高效、全面的核能供热体系。

第 1.3 条规划原则

1、统筹发展、分步实施原则。

2、规划有据、工程可行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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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目标清晰、重点突出原则。

4、技术进步、安全可靠原则。

第 1.4 条规划期限

基准年：2021年

近期：2022~2025年

远期：2026~2030年

第 1.5 条规划范围

1、区域范围

本规划编制范围为海盐县全域，包括 5镇 4街道，陆域总面积

为 584.96平方公里。

2、供热领域

核能供热采用高温热水作为热力输送介质，除满足常规的民用采

暖用热需求外，进一步拓展供热至工业和农业领域，以体现海盐县作

为南方首个核能供热城市的示范性和探索性。

3、规划供热管道设施

规划的供热管道设施包括热力网、中继泵站、二级换热站（热力

站）。其中，热力网进一步划分为主干线和输配支线。

第 1.6 条规划依据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2015年 4月修订）；

2、《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》GB50289-2016；
3、《城镇供热管网设计规范》CJJ/T34-2022；
4、《海盐县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（2021修订）》；

5、《海盐县域总体规划（2006-2020年）》；

6、《海盐县集中供热规划（2021-2025年）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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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各乡镇和工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；

8、其它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及技术标准等。

第 1.7 条规划目标

1、近期目标

以提高覆盖范围，拓展供热领域，提升供热规模为宗旨，推动核

能供热向重点区域、重点用户延伸，为远期大规模全县域核能供热奠

定坚实基础。

到 2025年，核能供热主干线延伸覆盖城区南部、澉浦镇和百步

镇，实现民用、工业、农业多领域供热，总供热规模预计达到 150
兆瓦，其中，民用采暖供热占比 40%，预计总采暖面积为 250万平

方米，总体采暖普及率达到 10%左右。

近期累计建设供热管道 180公里，其中，主干线 122公里，输

配支线 58公里，配套建设 3座中继泵站和约 80座热力站。

2、远期目标

以实现海盐全县域核能集中供热为目标，进一步提高供热管道设

施覆盖率，挖掘供热潜力，大幅提升供热规模，高水平、高质量建成

南方核能供热示范城市。

到 2030年，实现中心城区核能集中供热管道设施全覆盖，供热

主干线延伸至各乡镇，稳步扩大民用、工业、农业多个领域的供热规

模，并逐步对满足条件的化石能源供热进行替代，体供热规模预计提

升至 375兆瓦，其中，民用采暖供热占比 70%，预计总采暖面积为

765万平方米，总体采暖普及率达到 20%左右。

远期累计建设供热管道 488公里，其中，主干线 298公里，输

配支线 190公里，配套建设 6座中继泵站和约 200座热力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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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热源及供热现状

第 2.1 条热源情况

根据《海盐县集中供热规划（2021~2025年）》，海盐县核能

集中供热的规划热源点为零碳能源综合供应平台（现状即为秦山核电

基地），除负责全县的采暖供热和南片区（秦山街道、澉浦镇、通元

镇）的工业供热以外，考虑到能源结构转型和“双碳”目标要求，可

逐步对现有燃煤热源点进行替代。

秦山核电基地目前共有 9台运行机组，总装机容量为 660.4万

千瓦，其中 7台为压水堆核电机组。

第 2.2 条供热形式

规划以压水堆核电机组二回路主蒸汽作为热源，通过厂内供热首

站换热为高温热水（130摄氏度）后对外供热。

第 2.3 条供热能力

近期最大供热能力为全厂机组剩余热功率总值，即 150兆瓦。

远期零碳能源综合供应平台新增热源点进一步提升供热能力。

第 2.4 条供热现状

2021年底已建设完成从秦山核电厂内供热首站至核电三个生活

区的热网管线，主管为 DN600供回水双管，单程路由约 10公里，

热负荷为 20兆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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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规划热负荷

第 3.1 条热负荷确定原则

规划期内民用建筑冬季采暖负荷考虑以中心城区范围为主，周边

乡镇仅考虑工业和农业领域的生产热负荷。其中：

近期热负荷优先考虑靠近主干线和重点开发区域的热用户，热负

荷总体规模按不超过 150兆瓦能力上限进行规划。

远期热负荷以全县域范围预测，采暖热负荷测算以中心城区为主，

覆盖近期未实施供暖的区域，各乡镇远期热负荷则重点考虑工业企业

生产用热需求。

第 3.2 条热负荷测算方法

采暖热负荷采用面积热指标估算法，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用户考

虑不同的采暖接入率。

生产热负荷根据用户生产用热情况确定，近期以实际调研数据为

准，远期按照现状分散蒸汽锅炉清单和燃煤热源点已集中供热负荷进

行测算，考虑一定的替代率。

第 3.3 条规划热负荷汇总

规划期内，热负荷预测结果汇总如下表所示。

表 3-1 海盐县规划热负荷汇总表

阶段 名称 热负荷（兆瓦） 采暖面积（万平方米）

近期热负荷

采暖热负荷 91.06 252.1
工业、农业热负荷 58.63 /
小计 149.70 252.1

远期热负荷

采暖热负荷 260.76 765.0
工业、农业热负荷 113.31 /
小计 374.07 765.0

注：汇总数据均已考虑同时利用率，各类热负荷同时利用率见各自详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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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供热管道规划

第 4.1 条管道规划范围与分级

核能集中供热管道规划仅涉及一次热网，即负责输送高温热水至

用户侧的热力管网，按照《城镇供热管网设计规范》CJJ/T34-2022
可细分为输送干线、输配干线和输配支线，其中，输送干线、输配干

线统称为主干线。

第 4.2 条热网布置形式

结合海盐县热负荷分布情况以及一阶段工程建设实际，规划热网

采用枝状布置形式，局部区域形成环状管网。

第 4.3 条管网敷设方式

主要采用无补偿直埋敷设方式，减少管网投资，提高管网稳定性，

局部条件受限可设置补偿。局部根据地形情况和敷设条件，可采用架

空方式（跨河等）。

第 4.5 条管线规划

主干线按照确定的近期和远期分期规划，近期重点覆盖枣园路以

南的城区，并规划主干线至澉浦镇和百步镇；远期按覆盖全县进行规划。

近期重点规划主干线包括北向盐平塘东路主干线延伸段、南向至澉

浦镇主干线、至百步镇主干线以及至秦山街道和城区的其他主干线，城

区基本形成南部外围环线，以保障供热可靠性。

远期重点规划主干线包括北向第二条输送干线（武袁公路）、沿环

城南路、中兴路、嘉盐塘、团结港、古荡河、创业路、盐北路以及连通

各乡镇的输配干线，形成外围供热环网（盐平塘东路-站前路-东西大道）

+内部联通线的城区重点区域环形供热网络，进一步提高供热保障。

管径根据各区域以及目标用户热负荷需求，综合相关规范要求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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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力计算结果确定。

第 4.6 条管道规划指标

各阶段规划供热管道工程总量如下：

表 4-1 管道工程量估算一览表

序号 项目
规划参数

近期（2025年） 远期（2030年）

一、供热规模

1 供热量（兆瓦） 150 375
二、管道工程量

1 主干线（公里） 122 298
DN800 / 18
DN600 22 30
DN450 46 46
DN350 34 54
DN300及以下 20 150

2 输配支线（公里） 58 190
DN250 2 6
DN200 34 60
DN150及以下 22 124

合计 180 488
注：1、规划参数为至目标期限的总规模，即累计值；

2、管道工程量为供回水双管合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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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中继泵站和热力站规划

第 5.1 条中继泵站规划

规划期内新建 6座中继泵站，其中，近期规划 3座，远期规划 3
座，详情如下：

表 5-1 中继泵站设置一览表

序号 期限 位置 占地面积/平方米

1

近期

北向主干线距起点 6公里首荡村附近 1400

2 至百步镇输配干线盐湖公路与嘉南线

交汇处往东 500米处
1400

3 南向主干线距起点6公里翁金线与去长

墙山工业区大道交叉口处
1000

4

远期

盐平塘与东西大道交叉口东北侧 1000
5 盐北西路与正华路交叉口西南侧 1000

6 北向第二条主干线武袁公路/百尺路与

规划迎宾大道交叉口西南侧
1400

第 5.2 条热力站规划

根据热负荷分布及发展情况，结合现状用地条件和城市规划，采

取因地制宜、适度超前，分步实施的原则设置热力站。

热力站通过间接换热方式将一次网热量传递至用户侧二次网，常

规供热站按供热面积不同分为 5万、10万、15万、20万平方米四

种规模，其占地面积为 100-400平方米不等，具体需根据供热面积

确定。原则上热力站优先考虑在用户内部红线范围内布置，不占用市

政公用土地。

规划近期新增热力站约 80座，远期热力站数量达到约 200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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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保障措施

第 6.1 条组织与政策保障措施

1、政府职能部门加强引导和管控。

2、建议出台相关优惠政策，支持核能集中供热项目。

3、在规划实施时，应注意协调发展。

4、加快项目建设，争取早日投产。

5、落实供热意向，积极拓展用户。

6、提高技术水平，加强运行管理。

7、加强宣传

第 6.2 条安全保障措施

1、加强安全风险防范，对于施工和运行阶段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，

加强控制和管理，并采取相应措施。

2、加强供热应急保障能力，制定供热应急保障预案和机制，以有效

应对供热突发公共事件。

3、设置好警示标志，采取相应的防撞措施，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，

降低安全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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